






佳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113 年度溫室氣體排放聲明 

一、佳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113 年度溫室氣體排放量採 IPCC 2021 年(AR6)公告之 GWP 值彙總排放

量，總計 3,473.4573 公噸二氧化碳當量，包含 

-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(類別一)排放量：755.2514 公噸二氧化碳當量 

- 輸入能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(類別二)排放量：2,718.2059 公噸二氧化碳當量 

二、排放構成及排放量資訊如下： 

佳大公司 
類別 1 類別 2 

總排放當量 
固定排放 製程排放 移動排放 逸散排放 能源間接排放 

排放當量 
(公噸 CO2e/年) 

755.2514 
2,718.2059 3,473.457 

643.2873 25.4454 81.5990 4.9197 

永康一廠 
類別 1 類別 2 

總排放當量 
固定排放 製程排放 移動排放 逸散排放 能源間接排放 

排放當量 
(公噸 CO2e/年) 

743.0232 
1,978.4436 2,721.467 

642.7770 25.4454 71.0805 3.7203 

永康二廠 
類別 1 類別 2 

總排放當量 
固定排放 製程排放 移動排放 逸散排放 能源間接排放 

排放當量 
(公噸 CO2e/年) 

1.7624 
577.0476 578.810 

- - 1.3451 0.4173 

林園廠 
類別 1 類別 2 

總排放當量 
固定排放 製程排放 移動排放 逸散排放 能源間接排放 

排放當量 
(公噸 CO2e/年) 

10.4658 
162.7147 173.180 

0.5103 - 9.1734 0.7821 

三、外購電力之溫室氣體排放量依經濟部能源局公告 113 年度電力排碳係數 0.474 公斤 CO2e/度計

算。 

 

註 1：本聲明之編製基礎  

本公司民國  113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溫室氣體聲明 (以下簡稱本聲明 )，

係本公司依循國際標準組織 (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， ISO)

發布之 ISO14064-1:2018「溫室氣體一第一部分 :規範組織層級溫室氣體排放量及

移除量之量化與報導」(以下簡稱 ⅠSO14064-1:2018)進行溫室氣體盤查並編製。由

於  112 年度為本公司首次盤查溫室氣體，故將 112 年度訂為基準年。本公司將

實質性 (重大性 )門檻設定為 5%，作為決定錯誤、遺漏及誤導是否可能實質影響

決策之依據。  

 

 

 

附件一 



註 2：組織邊界、報導邊界與確信類別  

本公司採用營運控制權法設定溫室氣體組織邊界，包含直接 (類別 1)及能源

間接 (類別 2)。於營運控制權法下，本公司  100%認列本公司所擁有與控制之營

運範圍內涵蓋之排放。  

本聲明之報導邊界為本公司永康一廠、永康二廠及林園廠。  

本聲明之確信類別包含本公司所有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(類別 1)及能源間接溫

室氣體排放 (類別 2)。  

註 3：溫室氣體排放類及排放源鑑別  

列入本聲明之溫室氣體排放種類包含二氧化碳 (CO2)、甲烷 (CH4)、氧化亞氮

(N2O)、氫氣碳化物 (HFCs)、全氟碳化物 (PFCs)、六氟化硫 (SF6)及三氟化氮  (NF3)，

皆以公噸二氧化碳當量 (CO2e)表達。  

 本公司之排放源如下 :  

 類別 1：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

係指由本公司所擁有或控制之排放源所產生的排放，包含固定燃燒源、移動

燃燒源、製程排放源及逸散排放源。  

 類別 2：輸入能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

係指來自於輸入電力所造成間接之溫室氣體排放，包含外購電力。  

註 4：量化方法與報導政策  

 本公司主要使用「排放係數法」計算溫室氣體排放量。計算公式如下  

 溫室氣體排放量=活動數據 X 排放係數 X 全球暖化潛勢 (GWP) 

• 活動數據包含耗用燃料公升數、用電度數、油資發票等。  

• 排放係數是指某種係數或比率，將活動數據轉換至與該活動有關的溫室氣體量

化估計值。  

• 全球暖化潛勢是指將個別溫室氣體排放量轉換成公噸二氧化碳當量 (CO2e)之數

值。  

 

 

 




